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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發售台灣存託憑證的公告 

 

謹此提述中國旺旺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九日和二零零八年

十 月 十 四 日刊 發的公 告 ，內 容關 於本公 司 的主 要股 東 Norwares Overseas Inc.

（「Norwares」）擬將最多 250,000,000 股本公司普通股（「股份」）轉讓予一家台灣

的存託銀行，以發行最多 250,000,000 份台灣存託憑證（「台灣存託憑證」），每單位

台灣存託憑證代表一股股份，及本公司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五日刊發的公告，內容關於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的全年業績。 

台灣存託憑證於台灣證券交易所建議上市（「建議的台灣存託憑證上市」）的申請已

於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十一日由台灣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批准。建議的台灣存託

憑證上市的批准於二零零九年二月九日獲台灣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延長三個月

至二零零九年五月十二日。 

Norwares 將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一日轉讓 210,000,000 股股份予台灣的存託銀行以

發行總數為 210,000,000 份台灣存託憑證。該等 210,000,000 份台灣存託憑證將在台灣

自二零零九年四月十五日起至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日止提呈予公眾申購。台灣存託憑

證的定價將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一日確定。倘若台灣存託憑證獲超額認購，則將於

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二日進行抽籤以確定成功認購者。建議的台灣存託憑證上市時間

預期為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台灣存託憑證認購者將可獲派付就截至二零零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擬派付每股股份 1.36 美仙的末期股息。擬派發末期股息須經股



東將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三十日舉行之本公司週年股東大會批准。擬派發末期股息之除

息日為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三日。 

Norwares 之全部已發行股本由本公司主席兼執行董事蔡衍明先生實益擁有。本公司不

會就建議的台灣存託憑證上市發行任何新股或存託憑證。 

本公司將向投資者提供關於建議的台灣存託憑證上市之任何實質性進展的新情況。投

資者在買賣股份時務請謹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中國旺旺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長 

蔡衍明 

 

香港，二零零九年四月十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蔡衍明先生、廖清圳先生、朱紀文先生及蔡紹中先生；非執行董事為

楨春夫先生、冨田守先生、林鳳儀先生及鄭文憲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卓家福先生、貝克偉博士、

簡文桂先生及李光舟先生。 


